《云浮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
从轻处罚工作指引》政策解读

为贯彻“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执法方式，改善营商环境，充分发挥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作用，促进严格执法、以错促改与普法宣传有机结合，引导行政违法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下称“当事人”）主动纠正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规范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工作流程，根据省政府推进包容审慎监管的指导意见以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和《云浮市创建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结合我市实际，云浮市生态环境局制定了《云浮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工作指引》。
一、什么情形适用？
当事人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改正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向生态环境部门提出公开道歉申请并在地市级以上主要媒体或网站上公开道歉、作出生态环境守法承诺的，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但有以下行为之一的，不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 
（一）违反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性规定的；
（二）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动的；
（三）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的；
（四）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期间，当事人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
（五）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属于适用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
（六）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属于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
（七）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复查发现违法行为仍在持续的；
（八）公开道歉承诺后再次出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
（九）同一时间检查发现存在两个或以上环境违法行为，其中一个环境违法行为存在上述情形的；
（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属于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定额罚款，或法定最低罚款额的；
（十一）其他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行政处罚的。
同时对多个违法行为申请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应分别申请，分别在地市级以上主要媒体或网站公开道歉，作出生态环境守法承诺。
二、怎样从轻处罚？
为规范公开道歉从轻处罚裁量标准，防止类案不同罚，对符合公开道歉从轻处罚的违法行为按处罚标准的30%-50%降低处罚的基础上，拟根据不同行业污染物种类、污染程度等情况，进一步细化裁量标准。
（一）含有电镀、漂染、造纸、制革、湿式印花、电氧化（电解阳极氧化）、化学镀、酸洗、磷化、蚀刻（含有电路板蚀刻）、钝化、电泳污染等其中一种或以上工序的，当事人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按拟罚款金额降低40%的处罚金额。
（二）除上述第（一）项以外情形的，当事人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按拟罚款金额降低50%的处罚金额。
根据上述标准降低罚款额的，降低后的罚款额低于法定最低罚款额的，按法定最低罚款额处罚。
三、公开道歉承诺有什么形式及要求？
（一）公开道歉承诺形式。经生态环境部门同意后，当事人应当在地市级以上主要媒体或网站（如《云浮日报》、云浮电视台等本地主要媒体、网站，或省级以上主要媒体、网站）公开道歉，作出生态环境守法承诺。
（二）公开道歉承诺书排版要求。当事人应当按照生态环境部门提供的公开道歉承诺书格式（详见附件1）公开道歉，作出生态环境守法承诺。
四、具体如何操作？
（一）提示阶段。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主动公开道歉承诺申请指引》（详见附件2）一并送达给当事人。对明确不符合公开道歉从轻处罚情形的，无需向当事人送达《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主动公开道歉承诺申请指引》。
（二）申请阶段。当事人需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主动提交整改情况材料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主动公开道歉承诺书面申请（详见附件3）。
（三）核实阶段。当事人提交整改情况材料和书面申请后，由生态环境部门于3个工作日内对当事人的整改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制作或调取当事人相关改正违法行为的证据材料。经核实：
1.符合公开道歉从轻处罚情形的，生态环境部门应及时书面通知当事人在地市级以上主要媒体或网站上进行公开道歉承诺。当事人在收到生态环境部门审查通过的书面通知后，必须在3个工作日内将公开道歉承诺刊登在地市级以上主要媒体或网站上，刊登后3个工作日内将刊登资料提交生态环境部门（通过电视台公开的，提供视频光盘；通过网站公开，提供截图（含网址）；通过报刊公开的，提供报刊原件）。
2.不符合公开道歉从轻处罚情形的，生态环境部门应及时告知当事人。
3.若存在特殊情况导致当事人无法在上述期限内办理或提交整改情况材料和书面申请的，当事人需向生态环境部门提交延长办理期限的书面申请，经审查同意后可适当延长。
[bookmark: _GoBack]（四）审议阶段。生态环境部门对当事人违法行为及公开道歉承诺进行审议。经审议通过后，生态环境部门按有关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五、工作指引的实施时间是？
本工作指引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